
立法會CB(1)507/05-06(02)號文件  
 

立法會  
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 

 
跟進行動一覽表  

(截至 2005年 12月 16日的情況 ) 
 
 

議題  

 

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1. 僱 用 非 公 務 員 合 約

僱員  

2005年 4月 18日  事務委員會要求政府當局每 6個月就僱
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的情況定期向事務

委員會提供最新資料。  
 
 
 

政府當局就截至 2005年
6月 30日為止僱用非公
務員合約僱員的情況提

供的最新資料，已於2005
年 9 月 28 日 隨 立 法 會
CB(1)2316/04-05(01)號
文件送交委員參閱。  
 

2.  延 續 在 公 營 機 構 開

設的臨時職位  

2005年 10月 17日 對於行政長官 2005至 06年施政報告第 34
段載述，當局會延續部分 (而非所有 )在公
營機構開設的臨時職位，一名委員表示

關注。公務員事務局回應時答允與有關

政策局聯絡，以便提供下列資料：  

 

(a) 會延續的臨時職位的數目，以及該
等職位的延續期；及  

 
(b) 所涉及的政府部門。  
 

尚待政府當局作出回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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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

 

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3. 檢 討 規 管 前 首 長 級

公 務 員 離 職 後 就 業

的政策  

2005年11月21日 (a) 對於政府當局建議不會就並非即將／
已經按可享退休金條款或新長期聘

用條款退休的首長級人員訂定最短

禁制期的安排 (政府當局提供的文件
第 12段 )，委員表示關注，並要求政
府當局考慮他們提出的下列意見和

建議，以及改善建議的安排，藉此

釋除他們的疑慮：  

 

(i) 鑒於越來越多首長級人員以合
約條款或非公務員合約條款受

聘，當局有需要就這些人員，尤

其是該等已受聘一段時間 (即並
非只受聘數個月 )的人員，及／
或曾參與制訂政策工作及／或

曾取得敏感資料的人員訂定最

短禁制期。  

 

(ii) 關於上述 (i)項，一名委員建議，
以合約或非公務員合約條款受

聘 3年或以上的首長級人員，應
與即將／已經按可享退休金條

款或新長期聘用條款退休的首

長級人員看齊，受適用於他們的

相同最短禁制期規限。  
 

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已 於

2005年 11月 30日隨立法
會CB(1)427/05-06(01)號
文件送交委員參閱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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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

 

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   (b) 鑒於政府當局一律批准首長級人員
在非商業機構擔任無償工作 (政府當
局提供的文件第 14段 )，一名委員關
注到當局如何規管此類個案，例如

有關人員在服務期間沒有報酬，但

在完成工作後卻獲得報酬的個案。

政府當局回應時答允就加強規管這

些個案的適當措施徵詢法律意見。  
 
(c) 關於規管前首長級人員離職後就業

的機制，委員建議當局進一步加強

此機制的透明度，不論首長級人員

的職級為何，當局應披露所有獲准

從事外間工作的個案的基本資料，

供市民查閱。政府當局回應時答允

就此項建議徵詢職方的意見。  

 

(d) 一名委員要求政府當局向事務委員
會匯報，當局有否因應委員在會議

上所提各項事宜而修改建議的安

排。政府當局回應時答允就有關事

宜提供書面回應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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議題  

 

會議日期  需採取的跟進行動  政府當局的回應  

   (e) 一名委員關注到有需要加強規管前
非首長級人員離職後就業的機制。

政府當局回應時承諾，當局的下一

步工作，是與各部門討論應否對規

管非首長級人員的機制作出類似修

改。  
 

 

4.  委 聘 顧 問 進 行 公 務

員薪酬水平調查  
2005年11月21日 政府當局答允就下列在會議上通過的議

案提供書面回應：  

 

“本事務委員會促請公務員事務局接
納公務員團體普遍的要求，撤換華信

惠悅顧問有限公司進行公務員薪酬

水平調查第二階段顧問。 ” 
 

政 府 當 局 的 回 應 已 於

2005年 12月 16日隨立法
會CB(1)542/05-06(01)號
文件送交委員參閱。  
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1 
2005年 12月 16日  
 
 


